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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為提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動，維護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

作士氣。 

三、實施方式：本校文康聯誼活動每人經費為 3000 元。 

1. 慶生禮券 2000 元：由人事室製發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生日名冊，並由總

務處採購禮券。 

2. 文康自強活動費 1000 元：由各單位、各學年或各科自行規畫並得與其他

單位合併辦理組隊聯誼，主辦組隊聯誼活動規定如下： 

（1） 參加教職員工人數不得低於 10 人，且公推申請人為活動負責人。 

（2） 依同一會計年度內，每人以參加 1次為限。 

（3） 各單位應事先擬妥活動申請表（如附件），包含活動時間、地點、

內容、交通工具、參加活動人員名冊等，於成行 7天前循行政程序，

會知人事室及會計室，簽奉校長核可後，始得舉辦。 

（4） 如需由旅行社規畫，宜洽請政府立案之合格旅行社、遊樂區管理機

構提供相關資訊或派員指導解說，俾利活動規畫與進行。 

（5） 如有隔夜之旅遊活動，請遴選合格之旅館。 

（6） 活動當日需為參加成員辦理旅遊保平安保險，洽請政府立案優良保

險公司辦理承保事宜。 

（7） 如需租借交通工具，應先與該租借交通公車簽訂安全契約，契約內

容應包含其提供合格交通工具之有關檢驗合格證件號碼，並應特別

注意車齡、車況等措施，為參與同仁提供最舒適安全的服務與保障。 

四、適用對象： 

1. 本校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含附設幼兒園編制內廚工、教保員、約聘僱護

士及核定有案預算內臨時人員）。實缺長期代理教師或約聘僱人員，得視

本校經費狀況比照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補助，或酌減或不予補助。 

2. 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人員於前開期間不給予補助。 

3. 前款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人員之約聘僱職務代理人或長期代理教師於被

代理人當年度未核給補助時，得視本校經費狀況比照編制內現職教職員工

補助，或酌減或不予補助。 

五、辦理時間方式及給假原則： 

1. 文康活動辦理時間，應以下班後時段或例假日為優先，在不影響業務情形



下可請休假、補休、事假等方式辦理。  

2. 考量本校下半年人員之異動，活動截止期限至每年 7月 15 日止(長期代理

教師或約聘僱人員如聘期迄日先於活動截止期限，則至聘期迄日止)，如

有突發重大情事等特殊原因，得由人事室另案陳請校長核准專案實施。逾

期視同自願放棄。 

六、活動經費： 

1. 每年會計年度，由學校補助參加組隊聯誼活動之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含

核定有案預算內臨時人員），活動補助金額視當年度核定預算之額度內支

應，每人補助以 1000 元為上限，超過部份自行負擔，不足 1000 元者覈實

支給；補助款項目包括：交通費（租車費或油費、停車費、過路費）、保

險費、餐飲費、活動雜費、住宿、門票等。 

2. 經費補助應於活動結束後 10 天內，由各活動負責人檢具活動申請表、單

據、印領清冊及活動相片 1 張(應含全體參加人員) 送人事室，依行政程

序在補助額度內覈實辦理核銷程序。 

3. 各單項核銷單據應不違反採購法相關規定。 

七、本實施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實施計畫經簽奉校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